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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Y37站 

編號 Y37-2 陳情人 邱○倫 

位置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13號、415號 

 
 

Y37站 用地變更示意圖(擷取部分) 

 

訴求意見

與建議 

陳情「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工程變更沿

線土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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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臺北市松山路413號以及415號，Y37站的一樓

地主戶，對於主旨所述計畫案和「擬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

狀線東環段路線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案」有些意見要表

達。 

1. 現大部分地主較年長，因為疫情關係而舉辦的線上說

明會無法線上參加並順暢方便地表達意見，故希望在

7/15、7/19線上直播後，應加開實體說明會，讓眾多

地主更詳細了解計畫內容。 

2. 希望捷運出口端設立在松山路393巷口，不要破壞393

巷到忠孝東路口的這排店面造成一樓地主戶的重大財

損，目標希望我們店面可以保留繼續營業。 

3. 希望現有一樓店面地主有權要求開發後，可以再分配

回店面，以減少原地主損失。 

4. 希望捷運公司能擴大徵收土地的範圍，現行徵收面積

太小，蓋起來不易規劃也影響整體建物美觀與市容，

希望聯同與 Y37站捷運開發區相連的商三特(臨忠孝東

路五段)建築一起徵收。 

5. 臺北市捷運工程局(公家單位)的施工建造品質，無法

取得地主及一般大眾信賴，我們希望地主戶有權利聯

合起來，成立共同施工及建造監督管理委員會。 

6. 截至目前，捷運開發區的建築設計圖為何?店面持分人

員如何分配?都還不清楚。 

7. 未來捷運出入口是否會擋到店面?未來新蓋大樓如果有

店面，是否只能用電而無法使用明火瓦斯爐開設餐廳? 

8. 捷運開發區未來如改建為新大樓，有關因為捷運通過

的建築震動和噪音問題?也未見詳細說明 

市府 

回應說明 

一、 捷運東環段都市計畫變更案公告公開展覽期間自

110年5月31日至7月29日，原訂召開實體公展說明

會，惟前因防疫警戒第三級延長，改採線上直播方

式進行且於線上及時回應民眾留言提問，並輔以預

約實體諮詢。本府都發局於110年7月27日亦與陳情

人聯繫並說明本次說明會除線上直播之說明會外，

兼採實體預約諮詢機制，陳情人可來電預約諮詢時

段，現場有本府都發局及捷運局所組成之團隊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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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解說計畫內容，並可於現場直接提出意見，惟

嗣後並未接獲陳情人預約諮詢。 

二、 松山路393巷仍有通行需求，故無法廢巷，本府後

續設計時預計將出入口設置之位置儘量靠近巷口

端。惟出入口之設置應考量自明性，仍須面向主要

道路，並利用主要道路之人行道，提供安全的人行

空間，並方便乘客由街面進入車站或由車站疏散至

街面。此外，陳情位置若經公告實施為捷運開發區

後，於辦理土地開發甄選投資人前，本府將委託專

業財務顧問，依其專業提出產品規劃，屆時將召開

地主說明會，參與開發之地主即可針對產品定位、

建築物使用型態等內容，提供建議及想法，是以，

土地開發可依地主需求，儘量留設一樓為店舖(商

業)使用，以供參與開發之地主未來選配機會。另

本基地依本案細部計畫之規定，土地使用係依變更

前土地使用分區商三特辦理，故地上層仍得作為商

業使用。 

三、 依「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

協議價購優惠辦法」，各樓層分配權值按原建築物

所在樓層及使用項目加計，其中，商業區建築物之

一樓依法營業使用者，加計其權值1倍，商業區建

築物之一樓作住宅使用，加計其權值0.5倍，再將

各樓層分配權值予以加計後重新分算比例，同筆地

號土地持分一樣之地主，1樓分配權值會較2樓以上

多。另開發大樓興建完成後，參與開發之原土地所

有權人係依據「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

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將應分配權值依

本府所議定之各樓層區位價格選擇不動產，地主可

依其意願選擇商業空間，倘有多位地主選擇相同區

位時，則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四、 捷運路線之建設及土地開發係由本府捷運工程局辦

理，並非臺北捷運公司。捷運開發區之劃設除須考

量捷運設施需求及符合相關建築法規外，同時亦需

考量原有建築型態、範圍及地籍情況等其他因素，

且非捷運設施所需之土地亦無法以徵收方式取得。

倘若本次公展捷運開發區範圍以外的地主有意願參

與開發或讓售土地，得經由整合後，依都市計畫法

第19條以公民或團體陳情方式，於本市或內政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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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期間提出意見，惟是否納入捷運

開發區範圍仍依上開都委會之審議結果而定。 

五、 捷運開發區辦理土地開發時，將委託專業財務顧問

舉辦招商說明會，公告甄選投資人合作開發，並透

過資格審查、規格評選及價格評比等程序，徵得投

資人。投資人申請建造執照前，應每半年至少召開

1次產品說明會，邀請參與開發之地主參加，並將

達成共識之產品需求納入設計；領得建造執照後，

應每半年至少召開1次施工進度說明會，也將邀請

參與開發之地主參加，以瞭解工程進度及品質。 

六、 本案目前為都市計畫變更作業階段，市府尚未取得

用地及徵得投資人，僅能依都市計畫規定開發強度

(如建蔽率及容積率等)，推估每坪土地可分配開發

大樓之樓地板面積(樓上層平均值)，惟所有假設條

件及計算數值均為暫估，未來分配權值仍依投資人

進場後實際設計及權益轉換結果為準，而參與開發

之地主未來分配樓地板面積也會依其土地市價及希

望選配樓層區位不同而有所差異。 

七、 捷運開發區捷運出入口將與開發大樓共構設計(如

捷運永春站)，不至於有擋到店面情形。本捷運開

發區依本次都市計畫規定其使用項目係依原使用分

區商三特辦理，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允許作為餐廳使用，且捷運相關法規亦無禁止開發

大樓使用明火規定。 

八、 捷運 Y37站站體設置於松山路道路下方，捷運開發

區範圍規劃設置捷運出入口(如手扶梯、樓梯及無

障礙電梯等)，未來開發大樓結構與車站站體係以

結構伸縮縫相隔，以避免結構應力傳遞及減輕電聯

車行車振動影響，另基地內若有機電設備衍生之噪

音皆需符合環保法規規定。且於細部設計階段會對

捷運沿線敏感點進行背景量測及影響評估分析，針

對影響路段辦理噪音與振動防制工程設計，採取必

要的減噪制振措施，以降低對鄰近受體之影響。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110年9月29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1. 除建蔽率是否放寬將再做討論外，其餘依本次會議市

府回應。 

2. 本案捷運開發區，原細部計畫公展方案，建蔽率為

50%+5%(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有關本次會議市府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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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綜理表編號 Y37-2之陳情意見及市府 TOD2.0政策精

神，擬修改建蔽率為不予規定一節，請捷運局、都發

局詳予評估各方案之優劣後再提會討論。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一、 經查 Y37站變更編號5之捷運開發區範圍內，以建物

使照核算現有建蔽率約為65.56%，並大於本案公展

草案規定法定建蔽率規定之50%+5%(都設審議通

過)，因此開發後地面層店鋪面積將小於原有面

積。 

二、 為讓原一樓店舖面積在開發後，儘量接近原使用商

業空間，爰係以現有建物使照核算現有建蔽率為基

準，並加上捷運設施所佔10%之面積，放寬本案 Y37

捷運開發區建蔽率至75%，前開數額尚未逾本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內第四種商業區之規定，

提請委員會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委員會 

決議 
 

 

Y39站 

編號 Y39-2 陳情人 周○捷 

位置 
信義區吳興段3小段220之1地號/吳興街583巷3弄計畫巷道 

附圖:Y39站相關土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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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9站 用地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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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Y39站捷運開發區與捷運系統用地間之吳興段3小段220之1

地號土地及部份吳興段3小段235之7地號土地，為尚未闢

建之計畫巷道。現為停車使用，非既成巷道，建請將 Y39

站捷運開發區與捷運系統用地之間之計畫巷道(部份吳興

街583巷3弄)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以利 Y39站捷運開發區與捷運系統用地之整體使用，方便

工程進行，並維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市府 

回應說明 

吳興街583巷3弄為計畫道路，具都市防災、供周邊社區居

民通行及為道路兩側基地指定建築線之功能，故仍需維

持。Y39站地下車站站體使用信義區吳興段三小段220-1地

號私有土地部分，依大眾捷運法第19條及其子法大眾捷運

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之規定，以

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其補償標準係市價乘以補償率。另

有關本府尚未取得之道路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可依「臺北

市政府以容積代金基金採購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投標須

知」規定辦理。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110年9月29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Y39站變更編號7、8，請市府另評估整併部分吳興街583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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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弄，一併變更為捷運開發區之可行性，併同相關土地使

用規劃方案再提會討論。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依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委員建議意見，研析 Y39站變更編

號7、8併同土地開發可行性，以供本次都委會第2次專案

小組委員討論，而各方案概述如下： 

一、 方案一-公展案： 

依公展草案變更範圍變更，並維持吳興街583巷3弄

通行使用。 

二、 方案二-併同開發 A： 

將 Y39站變7、8併同開發，並包含部分吳興街583巷3

弄(屬計畫道路)，該巷弄將成無尾巷，並影響地方

都市防災與居民通行需求，另因道路用地容積率為

0%，將影響原規劃捷運開發區範圍內地主之權益。 

三、 方案二-併同開發 B： 

將 Y39站變7、8併同開發，並包含部分吳興街583巷3

弄(屬計畫道路)，為維持地方通行需求，在基地內

留設供公眾通行通道，並建議於土地使用管制增加

相關規定。此外，因道路用地容積率為0%，將影響

原規劃捷運開發區範圍內地主之權益。 

委員會 

決議 
 

 


